北关发〔2023〕26号
中共宿州市埇桥区北关街道工作委员会关于

成立北关街道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综合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派出所、残联、卫生服务中心：

根据宿州市卫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工作的通知》（宿卫健疾控2019年6号）精神，为切实推进北关辖区有肇事肇祸倾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规范化和常态化管理，提高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管理工作水平，结合我辖区实际，经研究，决定成立北关街道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合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孙宝玉  北关街道二级主任科员

副组长：赵良敏  北关街道二级主任科员

邵志刚  北关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

朱  锐  北关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陈  彪  北关街道党工委委员（挂）、派出所所长

        杜  峰  北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吴长豹  北关街道综治中心主任

        张  丹  北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乔少华  北关街道残联理事长

张培培  北关街道华地社区书记
武  利  北关街道教场社区书记
李  凯  北关街道汇源社区书记
梅  奇  北关街道北关社区书记

孟华甫  北关街道银沱社区书记

黄  浦  北关街道黄淮社区书记
            刘  庆  北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工作人员

林  琳  北关社区家庭医生团队长

郭敏杰  汇源社区家庭医生团队长

赵元体  教场社区家庭医生团队长

张德芹  华地社区家庭医生团队长

刘姗姗  黄淮社区家庭医生

李梦霜  银沱社区家庭医生 

领导小组下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北关卫生服务中心，由刘庆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相关联系工作。

一、工作职责

在北关街道的领导下，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现组织开展以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相关综合管理工作：

1.制定辖区内精神卫生工作计划、明确部门职责，制定管理流程，落实管理责任。

2.建立应急处置预案，做好患者突发精神障碍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强制医疗工作。

3.开展患者管理治疗工作，包括患者的筛查、诊断、建档、录入系统、随访体检以及患者的危险性评估和分级管理等。

4.做好患者的监管和救治救助工作，特别是做好易肇事肇祸、贫困和“三无”患者等特殊群体的监管和救治救助。

5.开展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高大众精神卫生健康常识知晓率。

6.组织开展预防精神障碍发生、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等工作。

7.开展患者生活技能和职业能力康复训练等工作。

二、工作流程

1.综合管理小组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各部门之间交换工作信息，研究解决疑难问题。会议由综治部门负责组织召开，会议时间、议题由综合管理小组组长确定。

2.党群服务中心、派出所、综治中心、残联等部门在日常工作或专项排查行动中发现的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统一交由卫生服务中心汇总，由卫生服务中心组织进行诊断、复核、录入。

3.患者直接到医院就诊的，按照国家卫健委《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进行报告管理。

4.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对辖区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进行汇总，组织对患者进行诊断、建档、随访、体检以及危险性评估和分级管理，并录入信息系统。

5.以街道综合管理小组为基础，由卫生服务中心牵头，组建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卫生防治工作人员、护士、全科医生和社区干部、社区民警、助残员、志愿者等人员组成的个案管理团队，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个案管理，由个案管理团队研究制定个案管理方案，组织各部门共同管理，同时向派出所通报经卫生服务中心危险性评估3级及以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相关情况。

6.派出所负责将卫生服务中心危险性评估3级以上的患者录入《全国重性精神病人信息管理系统》，纳入重点管控，督促患者监护人及单位落实日常监护措施。

7.派出所负责牵头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依法进行现场处置及强制送医治疗。

8.党群服务中心对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其中对靠父母或其他亲属供养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中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可申请单独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负责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成员及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负责做好流落社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及送返原籍等相关工作。

9.残联负责协助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及其家属申报门诊救助和住院救助，并与卫生服务中心配合，加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工作。
 中共宿州市埇桥区北关街道工作委员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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